评定残疾情况公示书

根据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现将申请人评残有关情况公示如下，在公示期内，如有异议可通过信函、电话或直接到本局反映该申请人相关情况。

1.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，从2026年2月3日至2026年 2月11日。

2.举报电话： 3121337         联系人：甘国峰
	姓名
	 文泽同
	性别
	男
	出生年月
	1951.10

	住址
	澧县盐井镇

	致残时间
	1971年1月至1977年3月

	致残原因
	 在工程兵部队从事风钻作业，服役期间。长期从事国防施工接触粉尘，接触矽尘6年。

	残疾性质
	因公
	拟评残疾等级
	七级


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 2月3 日

